
 

 

“道通为一”新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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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齐物论》中“道通为一”四字,注家大都将其与上文连读,仅作衍文处理,而对本句的独立性及其可能的特殊内涵缺乏进一步的解读,

且对“道”、“通”和“一”这些至关重要的概念及其关系亦缺乏更深入的分析。鉴此,本文意在重新解读“道通为一”,以此发见

“通”的哲学意义及其在庄子哲学中的地位。 

一 

第一种读法最为流行：“道通为一”,重读在“一”,突出“一”或“为一”。万物殊异,流变无常,然就其本质(道)而言,则是一样或相

同的。道即一也,一者道也。一作为共相、起源、本质(体),正是杂多、情伪、物性等现象背后(或形而上)之道(或本体)的基本界说。

如郭象注曰: “夫莛横而楹纵,厉丑而西施好,所谓齐者,岂必齐形状同规矩哉？故举纵横好丑,恢诡谲怪,各然其所然,各可其所可,则形

(郭庆藩本为理)虽万殊,而性同得,故曰道通为一。”稍后又强调, “恢诡谲怪,道通而一之……一之者,与彼未殊。”类似的有成玄英、

陈景元、褚伯秀、周拱辰等注。 

      这种读法看似合理。尤其是对那些稍通西方哲学的读者而言，此处强调共相之“一”,恰好证明了中国古代形上理性并不输于古

希腊哲学。但是细细咀嚼,以上解法便会带来一些问题。 

      问题首先出在对一的理解上。将一解成一致、同一或与杂多殊异对立之一,是有违庄意的。例如,郭注就是由前面 “天地一指”

句连读而来,并以是非之同来解可然成毁之对立同一的。庄子曰：“以指喻指之非指,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;以马喻马之非马,不若

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。天地一指也,万物一马也。”郭象以我指彼指解指与非指,指与非指若 “反复相喻,则彼之与我,既同于自是,又

均于相非。均于相非,则天下无是;同于自是,则天下无非”。即如公婆换个位置,仍各执各理,故所是所非便 “同于一致耳”。照他的

意思,大家各是其所是,非其所非,便是相同。如此更推出 “理万殊而性同得”，一就是同,就是共相。 “是以圣人知天地一指也,万物

一马也。”郭象在此将指与非指解成是非彼我,便已错了。庄子讲得明白,指就是指,非指就是非指,此即所谓 “可乎可,不可乎不

可”， 乃至于“用心若镜,照之以天”，并非彼我换位、是非反复相喻。是非为人之价值判断或主观意愿,而指马则喻天地万物之自

然自得。如何由是非淆乱而进入 “天地万物各当其分,同于自得而无是无非”?人之观念(理)自是而非彼的 “一致”到后面的万物自

然自得之同一,如何过渡?郭注无从解答。其次,郭象认为只要均于(一之)相非,天下便无是了。然而即便均于相非,是非不会因此而泯

灭,因为有非就有是,有是就有非。庄子所谓齐是非,不是就是非而求是非,而是超越是非之心而达可然成毁不系于心的自然逍遥之境。

郭象则停留在是非之中 “一”是非。再次,庄子此处不是要讲彼我是非之纷纷淆乱,而是万物成毁可然之自然自得, “无物不可,无物不

然,因是已”。说的是因顺,而非一多或殊相共相。是指就说指,是马就说马;非指指非指,非马指非马。此即因是,即是可乎可、不可乎

不可，然于然、不然于不然之通达境界。指马如是,天地万物亦莫不如是，故曰“天地一指也,万物一马也”。此一指一马之一,既非

同一或共相之一,亦非王弼所谓数之首。一在此作如、若、像解较为确切，是将指马之可不可、然不然之理直推至天地万物之际。

不像郭象等人所理解的那样,将天地与指、万物与马视为一样,或者用一指一马喻天地万物之共相或本体的一。 

      道通为一的一,固然也包含同的意思,但不是同一,而是同异——万物皆不同,皆自生自化,此其同也。万不同之浑然不分,相依相待,

该而存焉,此其同也。万物毕同毕异,当然有其同的一面。如厉与西施,类同也;周与蝴蝶,化同也。但求同并非 “道通为一”的本旨。

与老子所谓道生一、一生二亦即作为万物本根的一不同,庄子道通为一的一是吹万不同使其自己的一;是包含沟通多与不同之全体或

总体,也就是天地万物之总称,即一(如)指一(若)马之大千世界本身。对庄子来说,追求本体的一,正是所有是非辩争(劳神明为一)的来

源,所有传统有关本体、原道、太极之论说,皆是人类有限理智对无限宇宙之主观界定,是将天地万物的一分割成一与多和同与异的结

果。而庄子理想中的真人则不同, “其好之也一,其弗好之也一。其一也一,其不一也一”(《大宗师》)。 又曰： “六合之外,圣人存而

不论……知止其所不知,至矣。注焉而不满,酌焉而不竭,而不知其所由来,此之谓葆光。”可见庄子之形上智慧,绝不在于另立一曲本

体之说,而在于对流行的形上体论的解构和超越之中。同和一,非同一,通一也。他所谓通一者,非柏拉图之完型理念,而是对差异、矛

盾、个性、多元等等之肯定与包容,是一多共殊二元对立的消解。庄子所欲达到的,是 “堕肢体,黜聪明,离形去知,同于大通”的境界

(坐忘),而非另建一共相以一统万殊。故曰 “同则无好也,化则无常也”。无好无我以通万物,殊异便无异于心(齐,同,均,一);而心又无

异于大化自然(坐忘),此正所谓 “同于大通”(《大宗师》)。郭注的局限,在于仅从思辨或辩证的层面讲同异是非,容易将同仅仅看成

同一，是非、矛盾或对立可以通过将其视为同一而消解:“恢诡谲怪,道通而一之”；“一之者,与彼无殊。”或者, “形类不同,唯道通

而一之”(陈景元语)。 

      除了对一字的理解有问题,这种读法还可能导致以道体统一万物的观念。作为共相的一或作为本体的道(真君、真宰等)一旦确立,

人们便会将各自所认之一坚执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真理,以及万物赖以存在的同一本质。而这种独断论的形而上学传统,正是庄

子所反对的。这种所谓普遍的、不变的、统一的真理,其实只是那些一曲之士“得一察焉以自好”(《天下》)的有限知识罢了。他们



都试图是己是而非彼之是,乃至纷争四起, “道术将为天下裂”(《天下》)。不光是庄子时代的中原,整个中国历史乃至当今世界,都在

不断地展现着这种 “一天下”霸权话语的危害。我想这样的解释即便是郭象、成玄英等人都是不敢苟同的。 再说,若重点在一之,那

么如何一之便不明。究竟是 “通”为一,还是 “通过”其他手段(例如强权、神灵、道德、圣贤、暴力或者今之媒体等)?如果道通为

一关键在一,而通字便无关紧要,甚至可以略去。恢诡谲怪,道使为一,或者道以一之,或如成玄英所疏: “今以玄道观之,本来无二。”通

字既然无关紧要,庄子何以偏要用通?又何以在同一节里反复强调这个通字? 

二 

第二种读法是将重点放在道字上。道被认作某种主体(主宰),代表着万事万物的共相或本质。隐义有三:(1)道将差别取消而成一;(2)道

的“眼光”中只有一;(3)道将万物“通”为一体或同性。如《徐无鬼》中有“道之所一者,德不能同也”(通字也被省掉了)。蒋锡昌

说：“‘道之所一者’，即此之万同；‘德之不能同’,即此之万异,万同与万异为庄子之要点。此言圣人揉古今无数变异而成一个

纯粹之道也”。王夫之：“道合大小、长短、天人、物我两通于一,不能分析而为言者也”。吕惠卿：“大小美恶固然相反,今以道

通而一之……未能即物为道,而能以道通物。”道作为主语,通为动词(道的动作)。好像庄子承认有那么一个 “纯粹之道”，故可以

道来统一万物(齐万物),或以道(最高真理)来取消异议和争论(齐物论)。这种读法看似合乎常情,但若加以深究,则会碰到问题。 

首先,将道认作主宰或本体,是有违庄子原意的。对于主宰或本体本源,庄子的态度至少是“存而不论”。因为即使它们存在,也是知识

言语无从致其极的(故称“无极”)。“若有真宰,而特不得其朕;可行已信,而不见其形,有情而无形”。即使有人“求得其情舆不得”,

或者说,有没有找到什么真宰或本体,都“无益损乎其真” ,都不会影响自然大化之流行；相反,设定什么真宰或本体,只会使人执着于

我见我是,耽溺于无休止的辩争之中。所以,庄子与老子不同,他根本上是要 “解构”本体话语的。他认为有关本体本源的论说,皆是以

“无有为有”,“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”。用王夫之解,便是“析至一而执一偏为一,以为道体”。其次,庄子并未将道看作主宰或

本体,道就是世界之为世界本身,就是自然自生自化之全体。道既不是独立于世界之外在主宰,如上帝；也不是现象背后之真实

(Reality),如柏拉图之理念(Form)。故道在蝼蚁、在屎溺,离开事物便无道可言。由此可见,将道作为重点来读,便会将庄子误解为一般

形而上学的道体论,即蒋锡昌所谓“揉古今无数变异而成一个纯粹之道”,从而无法将庄子的独特思想解读出来。另外,这种读法与前

一种相似,也可将通字省略或替换掉。通似乎只是道(主体)使用的手段、工具或动作。道将殊相通而一之。我们也可读作道将万殊统

视为一,或看成一,或当作一,等等。通本身的意义便不显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在英译《庄子》中,“道通为一”中的通被译丢了。因为译

者都是将道作为主语、作为实体或实体性的主体来处理的。这些译者没有看到,被译丢的恰恰是庄子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。 

三 

传统的读法虽各各有异，却基本上是将着眼点落在万殊与同一、殊相与共相的关系之上，而不同程度地看轻了通字的地位。在此，

我尝试一种将重点放在通字上的读法，用以重诠 “道通为一”之意旨。 

先将道通为一单独成句,当作一个哲学命题来读。前面说了,以往是把道和一作为实词、通作为虚词来对待的。道和一代表实体的名

词(主语和宾语),是构成意义的主体。通相对而论是虚的、附属的动词,没有特殊或不能替代的意义,故极易被读者忽略。但庄子思想

的特点之一,就是以虚为实(所谓无端崖之辞,卮言日出),物物而不物于物。根据这一特点,我们将通读实,与道并列(为仍是虚词)。道通

合在一起作主语,为代表是、作为、成为的意思,一则为宾语,组成一个句子或命题。与旧读“道,通为一”不同,现在可读成“道通,为

一”。 

道通复合为主语,本身又是一个句子。在此,通与道连,不再是单纯的动词,而是用作名词或形容词,作为对道的描述、界定或定义。道

通,即道是通的,或道者通也。《说文》：“道,所行也。”《尔雅》云: “一达谓之道。”道(路)可行,不行无道。通则有行,塞则无道。

《说文》：“通,达也，彻也。”道通(达,彻)方可为道,也就是说,通是道之为道的根本特征和条件,也是道字的原意。庄子哲学不合于

儒墨仁义兼爱之道论、并有别于老子以有无论道之处,就在于他一反当时将道看成实体、本源、原则等等的形上倾向,回到道通本义

来建构其道论。道非实体、本源、真宰、本质和目的,而是通达、开通、明澈、顺畅、自然之生命之路。道通则行,通行则万物生灭

有道(道行之而成),故曰：“通也者得也。”得也者,德也,道德也,得道也。道通连读并举,庄子道论才现出了自己的面貌。道通而已,

道即是通,通即是道,一而二,二而一,故道和通为一。由于通是道之为道的规定性,是道的涵义得以呈现的谓词,它的意义较之道字便更

为具体、实在、根本,也更为关键。少了通字,庄子道论便无从谈起。 

那么,道通和一又是什么关系呢? 前述道和通为一毕竟不是一个正解,因为一也是实词。很多人都将一与道并提,如一生二生三生万物,

如太一,如共相之一，等等。现在出来个通与道与一并列,道和一的意义就与通联系了起来。道通而为一。道一不是本源,不是太一或

共相,通一是已。在分析第一种读法时已经提到,庄子所谓一,非同一,异同也：万物毕同毕异,千差万别,无物相同,此异同也(吹万不

同)；或类同也：西施与厉,类一而非相同。非数之一,总也,整体世界宇宙也；非物同,化同也：庄生与蝶,梦与醒,异也,化而一也。此

一非柏拉图之一(相对于多和殊相),个性、差异、多样、开放之一也,故能天籁而吹万不同。它是对差别等等的肯定。这种对差别的

肯定(使其自己),或对异同的超越(道未始有封)的开放境界,就是通。而一就是通,就是通为(即)一。由此,庄子提出了与众不同的以通

为特征的道一观,或道通为一的新的哲学命题:通一便是道,不是通成一(共相),而是通的一(道)。万物自然而然,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,以

不用寓诸庸,即是庄子所谓通,所谓一,所谓道。依照旧读,通是手段,如通水管,统一步伐,由此来解齐物论、天均、道一，等等,很容易

导向 “劳神明为一”的独断论。这种独断论或形上本体论的观念,正是庄子所欲解构和超越的。庄子讲的通,是道的基本状态和境

界。通则一,一即通。是非、彼此、生死，等等,赅而存焉,通则无分无别,无分无别即是无成心、无耦、无待、丧我……故曰“圣人通

于一,入于天”(《天地》)。通一为道,通外无道,通就是道,道就是一,道通为一。也就是说,道不是什么外在的形上实体(真宰,真君),或



宇宙始原,或普遍真理,一通而已。可见,道通为一,道、通、一三字义通,而义通的关键或枢纽(道枢)就在通字。故道通为一,重点是

通。庄子紧接着两言 “通为一”而略去道字,亦可看作对此解的又一辅证。 

回到上下文,“道通为一”这段是接着上面 “彼是莫得其偶,谓之道枢。枢始得其环中,以应无穷……故曰莫若以明”讲的，阐述莫得

其偶、道枢以明之旨。莫得其偶即去除是非彼我之成心,顺应自然以应无穷。所以, “以指喻指之非指,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。以

马喻马之非马,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。”其他所有事情,也可用同样的方法应之,故曰 “天地一指也,万物一马也”。以往多将一马

一指之一作同一看,天地万物同于一指一马。我则认为,此处之一作 “如”或 “一如”之一解,更适文义。因庄子所讲通一与形上共相

之一实在是两回事。这也就是“可乎可,不可乎不可”；然于然,不然于不然。“故为是举莛与楹,厉与西施,恢诡谲怪，道通为一。”

为是,即如此或同理。这些貌似对立差异之事,人们总是用好恶来评价。道则以其通的状态随它们可乎可,然乎然,这就是一,就是吹万

不同而使自己的一,就能毕罗万物而泯是非彼此(莫得其偶)。道通为一,点出了此段的基本思想,也点出了庄子哲学之根本主张。所谓

莫得其偶,道枢,得其环中,以及以非指喻指之非指,可于可,不可于不可，等等,皆为通之展现。注家常常想当然地将重点放在灭同异，

而实际上庄子此段说的是彼是莫得其偶,亦即可乎可、不可乎不可的通一之道枢。此乃他们未能给予道通为一之通足够重视的原

因。接下来再看, “其分也,成也;其成也,毁也。凡物无成与毁,复通为一。”复通也可读作反复相通,如《易经·复卦》所谓衡通(也可

见以道解释之误)。然后更释通字义, “唯达者知通为一,为是不用而寓诸庸。庸也者,用也;用也者,通也;通也者,得也。适得而几矣,因

是已。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”。得,得其环中(无偶)也。止于通(因是,因循自然),而不问其所以然(不用),不以喜怒为用,便能寓诸庸(名

实未亏,适得而几)。若以己是非他是,一味喜怒为用,便无从寓诸庸了。故曰莫若以明。 因是“已而不知其然”(通) “谓之道”。可

见,此段文字的意义主要不是讲共相殊相,而是讲因是(可不可,然不然)亦即通(道通为一)的道理。 

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,怎么看?知通为一,即通的一(同,和,齐),而非 “劳神明为一”。故一也不都是道一,道一是通的,若劳神明所为

之一(本体之确立,形而上学之真理),便不是道一。道一是通一。是一与不一、类与不类、齐与不齐之两行。“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,

而休乎天均,是之谓两行。”两行,一通也,是因其自然而然之通一,即然于然、不然于不然等等的通一。 

推向全章。齐物论者,非使物论齐一(如彭蒙、田骈、慎到之齐万物),而是和之以是非(不是辩争),即通(天籁)或通一(吹万不同而使自

己)。齐者不齐之齐也(一与齐不齐),故齐不齐,误也;不齐齐(通),是矣。故齐者,通也。物论之争,儒墨之辩,不是错在其所言所论,而是错

在执其一曲之音(人籁)排斥他者。相互排斥便互不相通,天下便为道术裂。通的境界则视物论为物论,各因其所明而通之,而达滑疑之

耀。其次,通也是一种超越的精神,即同于大通的境界。唯有超越世俗是非彼此的辩争, 才能获得对天地万物与人生的全面澄明(知通

为一),才能通是非彼此成毁生死为一,随化适境而无待逍遥。因是即通。不求实体实在之是非彼此,而因其是非彼此之自然自是而然

其然,不然其不然,是其是,不是其不是,故通,故得,得以通达无碍。万物因是生生不已,相得益彰。此正通之深意所系。故若因是可以视

为一篇要旨,那么通则可以被视为要中之要,因为通所能涵盖的内容比之因是更为广泛,也更为深刻。 

又始卒若环,即通而周遍(佛学所谓圆通)。始卒不可寻,若环则始卒相通。通而周遍,即守始卒于环中(道枢),守中则无彼我是非,天人一

而不觉始卒分别。故言 “至人之用心若镜:不将不迎,应而不藏,故能胜物而不伤”(《应帝王》)。通人达者 “和之以是非,而休乎天

均”。何以环中?何以为中?天地何处为中?万物何者为中?太极无极,何中为有?庄子此处环中之中,便是通的状态和境界。通畅顺达,无

滞无碍,以不用寓诸庸,就是环中、中庸,就是中道。爱无所成,心无所系,意无所执,通万物之情而无为放任,逍遥游哉! 

《齐物论》中重言丧我、天籁、道枢、环中、因是、不用、两行、葆光、天府、滑疑之耀，等等,归根结底,就是一个通的道理或境

界。言无言(卮言日出),道不道,无我无彼,方生方死,物化不化,梦觉是非，等等,可一言以蔽之:道通为一。 

再推向整个内篇,通则养身有主(如庖丁解牛),人间能安(心斋,游心),德充节符(才全德不行),内师大宗(朝彻见独,撄宁,坐忘,同于大通),

外应帝王(顺物自然,用心若镜),游人间天地而逍遥自在。  

又统观中国哲学,能见中国许多学派都有通的思想,只是不如在庄学中地位显要罢了。如《易经》,元亨利贞——元亨有如道通,元本就

是通(亨者通也)。其次变通,穷则变,变则通——变而能通,不变则塞则穷。再次,生生之谓易,通则生成不已,曰亨通。其实《易经》的

基本思想也是通,只是后人将其形而上学化了,才有了太极图(洛书河图)之类。太极生两仪生四象生八卦——从此易的精神变成了追

根寻源的本体论说或宇宙起源论(庄子所谓是非生焉)。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,便有道通为一的意思(贯者通也)。但是他还是将重点放

在仁义道德之张扬,故以人性心性乃至天命为本。老子所言之道多有本体论说和宇宙起源说之义。其说更是偏重以阴补阳、以退为

进的法术,故虽有通义,不得为显矣。 

当然,庄子的通,与其他的不同,是反基础主义的,也是非实体主义的。通非本体,而是得的条件、状态和与此相应的主体境界(通也者得

也)；它是通过环(始卒若环)、中(守中)、枢(道枢)、适、化、两行、天均、撄宁、滑移，来替代或消解传统的是、存在、实体、真

理、变化等范畴而建立的论说或策略。也与佛教的觉、悟、明、圆通等境界相应。只是佛教还有佛性、真如之求,庄子只是一味通

去。通即是道,道通为一。所以我说,庄子哲学的根本特征和全部秘密,正是这个通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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